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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宜蘭縣政府。 

貳、案   由：宜蘭縣政府辦理「礁溪天主堂(礁溪天主

堂、辦公室及宿舍、慈惠帅稚園、文聲復

健院等)」歷史建築登錄案過程，迄至該

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審議前仍未確認

其所有權屬，致審議決議後，方因所有權

屬資料有誤，決定重行審議；復未妥處審

議決議公布事宜，致有未依規定公布審議

決議並引發質疑之情事；亦未善盡保護該

建築群之責，致該建築群部分遭拆除，確

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經調閱文化部及宜蘭縣政府等機關卷證資料，

並詢問各該機關業務相關主管人員，及函請民國(下

同)106年11月6日起尌任之宜蘭縣代理縣長陳金德查復

到院。調查發現，宜蘭縣政府辦理「礁溪天主堂(礁溪天

主堂、辦公室及宿舍、慈惠帅稚園、文聲復健院等)」(下

稱礁溪天主堂建築群)歷史建築登錄案過程，遲未查明該

建築群之所有權屬，致因該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審議

資料有誤，決定重行審議；復未妥處審議決議公布事宜，

致有未依規定公布審議決議並引發質疑之情事；且重行

審議前，未能展延暫定古蹟期限，亦未加強安全防範措

施，復欠缺警覺性，以及橫向聯繫不足，肇致該建築群

部分遭拆除，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

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宜蘭縣政府於提報單位提報礁溪天主堂具文化價值

後，簽辦過程即已注意到該案產權為私有，尚需進一

步釐清所有權人後續規劃的進程等事宜，惟於辦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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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勘查、作成列冊追蹤決定、召開宜蘭縣歷史空間審

議委員會審查該建築群登錄為歷史建築案時，竟盡信

提報資料而未能詳查確認該建築群之所有權屬，肇致

因審議資料有誤，審議決議未公告，引發爭議，核有

疏怠： 

(一)105年7月27日修正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1項規

定：「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之權益，並

提供其專業諮詢。」106年7月27日修正之文化資產

保存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第1項)本法第14條

第1項
1
……所定主管機關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

報具文化資產價值或具保護需要之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及其保存者，主管機關應依下列程序審查：

一、現場勘查或訪查。二、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

定。(第2項)個人或團體提報前項具文化資產價值

或具保護需要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應

以書面載明真實姓名、聯絡方式、提報對象之內容

及範圍。(第3項)第1項第1款現場勘查，主管機關

應通知提報之個人或團體、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現場勘查通知書應於現場勘查前3日寄發。(第

4項)第1項第2款決定，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提報

之個人或團體及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列冊追

蹤屬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者，應公布於主管機

關網站。……」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106年7月27日修正發布)第2條規定：「文化資產審

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之任務如下：一、各類文

化資產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同辦法

第6條第4項規定：「審議會開會審議第2條所定事

                   
1  
文化資產保存法(105年7月27日修正)第1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

人、團體提報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

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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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並得依案件需要，邀

請相關機關、單位或人員列席提供意見。」又宜蘭

縣歷史空間審議會設置要點(107年1月19日修正發

布)第8點規定：「本會召開會議時，應邀請文化資

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並於說明完畢後退席。本會因審議案件之需

要，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爰文化資產保

存法施行細則於106年7月27日修正前雖未明示主

管機關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文化資產價值者，於

現場勘查或訪查及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時，應

通知所有人，惟為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之權益，主

管機關當於上揭現場勘查及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

決定時，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且文化資產審議會

開會審議各類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

亦應通知所有人。 

(二)查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於106年4月19日接獲燦景古建

築研究工作室提報礁溪天主堂建築群為古蹟後，該

局助理員莊依婷雖於同年月25日簽辦意見表示，該

案產權為私有，尚需進一步釐清所有權人後續規劃

的進程及保存意願、使用人之保存意願、產權關係

等，故擬擇期至礁溪天主堂訪查並蒐集相關資料，

再行評估是否邀集專家學者進行現勘等語，且經該

局局長於次(26)日批核後，該局遂以106年5月4日

開會通知單通知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委員

蔡明志、蘇美如、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財

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礁溪天主堂及燦景古建築研

究工作室，訂於106年5月15日進行現場勘查。勘查

結果作成「列冊追蹤」之決定及提送該縣歷史空間

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於1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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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將「列冊追蹤」決定通知提報單位、財團法人

天主教會台北教區、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及礁溪

天主堂。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副局長趙傳敏於本院詢

問時表示：「早期多數建物沒有申請第一次建物保

存登記。106年5月僅查對土地所有權人，沒有查證

建物所有權人。」 

(三)嗣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為確認礁溪天主堂建築群明確

範圍及面積，於 106年10月 18 日委請專業人士針

對建物進行測量及地籍圖套繪，確認慈惠帅稚園部

分建物占用國有土地，並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

區分署宜蘭辦事處。其後，宜蘭縣政府啟動歷史建

築登錄程序，以106年11月1日開會通知單通知宜蘭

縣第4屆歷史空間審議委員、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

北教區、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礁溪天主堂、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宜蘭辦事處、提報單

位……訂於106年11月8日召開宜蘭縣歷史空間審

議委員會審議歷史建築登錄案。當日上午進行現場

勘查，下午則進行審議，審議結果，通過登錄為歷

史建築。 

(四)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為製作歷史建築清冊以完成函報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備查程序，於107年1月8日向該

府地方稅務局調閱建物資料及房屋稅籍。嗣經發現

建物所有權人為「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

納稅義務人姓名為「台北天主教會」，與提供審議

委員審議參考之提報人普查表上載錄之建物所有

權人「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不同。該府基於該

建築群審議案事涉私有財產，影響民眾甚鉅，為資

周妥，因此決定擇期召開該縣歷史空間審議會重行

審議，其審議結果不予公告。 

(五)按將建築物登錄為歷史建築攸關所有人之權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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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於接獲提報所進行之現場勘查或訪查、作成

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及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查

時，均應通知所有人。惟詢據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科

長黃銘篆表示，全部資料最完整查出是在107年1月

10日。亦即宜蘭縣政府係於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

查後，準備函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備查程序時，始

完成查出礁溪天主堂群之明確範圍、面積、所有權

人、使用人及管理人。宜蘭縣政府雖稱
2
，該府文化

局已尌「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史蹟、文化

景觀列冊追蹤作業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審閱提報

資料之完整性，惟所稱之完整性(位置、地點、範

圍、提報類別、整體特色等)，並未包括所有人資

料。再者，該府所稱
3
，本案提報團體燦景古建築研

究工作室，長期於宜蘭地區進行有形文化資產之調

查研究，對於天主教遣使會在頭城、礁溪傳教歷史

亦有相當了解，其所提供之資料相當完整，與前所

訪談結果若合符節，早期建物多未申請房屋第一次

所有權保存登記，故未進一步向地政等相關單位調

閱建物資料等語。縱使提報團體提供資料相當完

整，惟完整尚不等於正確，宜蘭縣政府於提報單位

提報礁溪天主堂具文化價值後，簽辦過程即已注意

到該案產權為私有，尚需進一步釐清所有權人後續

規劃的進程等事宜，惟卻遲未釐清確認該建築群之

所有權屬，肇致審議決議未公告，引發爭議，核有

怠失。 

二、宜蘭縣政府雖認礁溪天主堂建築群具文化資產價

值，惟在該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之審議決議因故未

公告，決定重行審議後，於暫定古蹟期限屆滿卻未予

                   
2
 參見宜蘭縣政府107年7月12日府文資字第1070004778號函。 

3
 參見宜蘭縣政府107年9月6日府文資字第107000600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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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致其失去暫定古蹟之保護效力，暴露於遭毀損

或拆除之風險中。其後，亦未加強安全防範措施，且

欠缺警覺性，以及橫向聯繫不足，肇致該建築群部分

遭拆除，實顯該府未能善盡其責，且有保護不力之

情，核有不當： 

(一)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

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同法第20條

規定：「(第1項)進入第17條至第19條所稱之審議程

序者，為暫定古蹟。(第2項)未進入前項審議程序

前，遇有緊急情況時，主管機關得逕列為暫定古

蹟，並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第3項)暫

定古蹟於審議期間內視同古蹟，應予以管理維護；

其審議期間以6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次。主管

機關應於期限內完成審議，期滿失其暫定古蹟之效

力。……」同法第103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

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二、毀損古蹟、暫

定古蹟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文化資

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本法第20條第1項

所定審議程序之起始時間，以主管機關辦理現場勘

查通知書發文日起算。」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

第4條第2項規定：「前項遇有急迫危險，有即時處

置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不召集

暫定古蹟處理小組，即前往現場勘查，經評估具有

文化資產價值，應於現場勘查當日逕列為暫定古

蹟。」爰毁損暫定古蹟因涉刑事責任且可併科罰

金，爰經列為暫定古蹟後，對其具有較強之保護力。 

(二)宜蘭縣陳代理縣長批示不展延礁溪天主堂建築群暫

定古蹟之期限：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7500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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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礁溪天主堂建築群歷史建築登錄案，宜蘭縣政府

文化局於106年11月1日以開會通知單通知11月8

日上午進行現場勘查，並於同日下午召開會議進

行審議。該建築群於106年11月1日取得暫定古蹟

身分。由於提供106年11月8日「宜蘭縣歷史空間

審議委員會」106年度第3次審查會議審議資料未

臻完備，宜蘭縣文化局奉107年2月12日該縣縣長

裁示應擇期召開該縣歷史空間審議會重行審

議。嗣宜蘭縣文化局認為該案將於107年4月30日

達 6月期限 (106年 11月 1日起至 107年 4月 30日

止)，且該局刻正完備相關審議資料，實有延長

暫定古蹟效力之必要，擬請該縣縣長同意延長期

限自107年5月1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遂於107

年 4月 13日簽請該縣縣長同意延長暫定古蹟效

力，惟該縣陳代理縣長於107年4月27日批示「請

於4月30日面議」，復於107年4月30日前往礁溪天

主堂建築群現場勘查後，再於107年5月1日批示

「不展延」。 

2、宜蘭縣陳代理縣長於107年10月31日查復本院表

示，渠於文化局107年4月13日為延長礁溪天主堂

建築群暫定古蹟之簽文第1次批示「請於4月30日

面議」係為充分了解行政機關該案對所有權人是

否已盡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而礁溪天主堂自列

冊追蹤及提送審議會審議後，該縣長僅有書面及

圖片得悉建築群狀況，為實地了解該建築群保存

情形，因此將「請於4/30面議」改至現場勘查，

並由文化局安排現勘，並未特別指定參加人員。

又文化局對於暫定古蹟與列冊追蹤之法定效力

先前會報及當日皆有說明，且文化局107年4月13

日簽文之說明一已引用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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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敘明「期滿失其暫定古蹟之效力」，爰陳代

理縣長業知悉暫定古蹟期滿，倘不延長，將失其

暫定古蹟之效力。 

3、陳代理縣長復於上述107年10月31日查復內容表

示，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第4項規定：「審議會開會審議第2條所定事

項，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並得依案件需

要，邀請相關機關、單位或人員列席提供意見。」

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會設置要點第8點亦規定：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

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

並得依案件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單位或人員列

席提供意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1項規

定：「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之權益，

並提供其專業諮詢。」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

於徵收計畫確定前，程序上國家應聽取土地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以保障所有權人之財

產權。查將建物列為古蹟相當於準徵收，所有人

程序上之保障應更完備。本案建物所有權人資料

有誤，經參酌文化部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6條第4項、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1項及

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意旨，列為暫定古蹟對

於所有權人財產權侵害甚大，為求審議資料及程

序更臻完備，實有重行進行程序之必要。再者，

4月30日當日教會等出席現勘人員釋出溝通之善

意，故指示文化局持續加強溝通，爭取協調空

間，以尋求解決方案，因此批示該暫定古蹟期限

「不展延」。 

4、陳代理縣長雖認為暫定古蹟對於所有權人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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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侵害甚大，為求審議資料及程序更臻完備，實

有重行進行程序之必要。惟礁溪天主堂建築群歷

史建築登錄案，前經列冊追蹤及審議通過登錄為

歷史建築，即表示該建築群具有歷史建築之價

值，倘未展延暫定古蹟之期限，無疑是將其暴露

在遭毀損或拆除之風險中。 

(三)宜蘭縣政府未展延礁溪天主堂建築群暫定古蹟期限

後之保護： 

1、陳代理縣長於107年5月1日批示不展延礁溪天主

堂建築群暫定古蹟期限後，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於

107年5月8日函請該府警察局協助增設巡邏箱並

增加巡邏頻率，及發現毀損或拆除之情事，儘速

通知文化局外，並請該府建設處於接獲相關建物

拆除執照申請案件時，儘速通知文化局。 

2、惟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於107年5月21日

以警礁行字第1070009249號函復該府文化局，將

增設巡邏箱並加強巡視，並建請文化局加強該處

基礎安全措施，提升自我防護能力。其後礁溪分

局考量該處鄰近已有礁溪郵局(巡邏甲線)與礁

溪鄉公所(小區域乙2線)及志學鐘錶眼鏡行(查

巡合一)等3處巡邏箱，依內政部警政署101年1月 

20日警署行字第1010040754號函頒警察機關設

置及巡簽巡邏箱實施要點第6項:「警察勤務單位

應考量員警巡邏區（線）路程遠近及「巡守合一」

勤務等時間因素，設置適量之巡邏箱供員警巡

簽。」為避免巡邏箱設置過度密集致排擠他處治

安要點，爰採提高巡簽礁溪郵局(巡邏甲線)及礁

溪鄉公所(小區域巡邏乙2線)密度，同時要求巡

邏同仁需繞行至礁溪天主堂週遭巡視，並同步要

求警勤區警員蘇渝晴落實勤區查察勤務，並未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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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巡邏箱。該府檢視礁溪所勤務表，自5月22日

至6月8日計編排巡邏甲線64班次、小區域乙2線

16班次、警勤區員警勤區查察勤務編排5班次，

總計85班次，帄均每日編排5班次。詢據宜蘭縣

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分局長徐俊生表示，文化局

公文到的時候，有要求到天主堂巡邏。但因晚上

門關起來。巡邏的班次，有2個線會去巡邏。帄

均一天約有5個班次。但有可能因接獲報案處理

事故等，不會到該處巡邏。 

3、又李文卿建築師事務所代理財團法人天主教會

台北教區於107年5月17日107所字第107517001

號函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申請拆除執照，惟該處

於同年5月18日收文後，並未依上揭107年5月8日

函通知該府文化局。嗣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

區負責人洪○川於 107年 5月 25日提出撤案申

請，該處始於同日府授建管字第1070003490號函

同意撤案，並副知該府文化局。詢據宜蘭縣政府

建設處科長林志揚表示：「之前文化局雖有來

文，寫的是礁溪天主堂，但李文卿建築師事務所

是代理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所以同仁無

法第一時間即時察覺。直到簽辦時，李文卿建築

師事務所來撤案，撤案時，有副知文化局。」 

(四)另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分別於107年5月9日、14日、16

日、23日、28日接獲馬○遴田野工作室、民眾吳○

榮君、徐○展君、李○鵬君及孫○萮君陳情案或經

相關機關函轉案件，該府回覆內容略以：本案在法

定程序中，發現提報人提報資料有誤，且當日會議

均以該資料作為審議參據，恐影響會議決議之處分

效力。為周全計，該府文化局刻正進行基礎資料專

案調查，俟完備相關資料後，再依法辦理後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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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礁溪天主堂」依法為文化資產「列冊追蹤」

狀態，該府文化局將依權責定期辦理現況訪視，並

已函請所在地之警察局礁溪分局協助通報，倘有任

何破壞情事，將依法啟動相關文資緊急保護程序。

惟嗣後礁溪天主堂建築群仍於107年6月6日遭到部

分拆除。 

(五)按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雖於107年5月8日函請該府警

察局礁溪分局協助增設巡邏箱並增加巡邏頻率，惟

該分局於107年5月21日函復該府文化局，雖稱將增

設巡邏箱並加強巡視，實際卻為避免巡邏箱設置過

度密集致排擠他處治安要點，僅採提高巡簽密度，

並未增設巡邏箱。縱礁溪分局於同函建請文化局加

強該處基礎安全措施，提升自我防護能力，仍難卸

其所復內容與實際作業不一致之責。 

(六)再者，礁溪天主堂建築群之暫定古蹟期限於105年4

月30日到期後未延長，已失去暫定古蹟之保護。宜

蘭縣政府文化局雖於107年5月8日函請該府建設處

於接獲相關建物拆除執照申請案件時，儘速通知文

化局。惟宜蘭縣政府建設處於107年5月18日接獲李

文卿建築師事務所代理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

區申請拆除執照後，竟未依前揭107年5月8日函儘

速通知文化局，卻在107年5月25日同意撤案之申請

後，始副知該府文化局。該處科長林志揚雖表示文

化局雖有去文，寫的是礁溪天主堂，但李文卿建築

師事務所是代理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所以

同仁無法第一時間即時察覺等云云，實則說明該府

文化局及建設處之橫向連繫不足，致該二單位均未

能掌握充分資訊，以及該府建設處之警覺性嚴重不

足。 

(七)綜上，宜蘭縣政府雖認礁溪天主堂建築群具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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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價值，惟在該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之審議決議

因故未公告，決定重行審議後，於暫定古蹟期限屆

滿卻未予展延，致其失去暫定古蹟之保護效力，暴

露於遭毀損或拆除之風險中。其後，竟發生宜蘭縣

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函稱將增設巡邏箱並加強巡

視，然實際並未增設巡邏箱，以及該府建設處欠缺

警覺性及橫向連繫不足，未依文化局去函，於該建

物拆除執照申請案件時通知文化局之情事。再者，

多位陳情人提醒該建築群隨時可能被拆除，及該建

築群所有權人表現出拆除之企圖時，該府卻未能加

強安全維護，肇致該建築群終遭部分拆除之憾事，

該府顯未能善盡保護該建築群之責，核有不當。 

三、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審議礁溪天主堂建築群

登錄為歷史建築案後，宜蘭縣政府遲未將該次審議決

議公布於網站，有違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之規定。縱該府認有召開該縣歷史空間審議會重行審

議之必要，惟該府未研謀補救措施，妥處是次會議決

議公告事宜，任令決議未公告之違法事實存在逾半

年，並引發質疑，確有未當： 

(一)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4
第 6條第 7項規

定：「審議會應作成會議紀錄，並應將會議決議公

布於主管機關網站。」爰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

會召開會議後，應作成會議紀錄，並應將會議決議

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法有明文。 

(二)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於106年11月8日同意將

礁溪主堂建築群登錄為歷史建築後，宜蘭縣政府文

化局發現該建築群所有權人與提供委員審議參考

                   
4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106年7月27日文化部文授資局綜字第 10630078113號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1061701666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13條，且配合文化

資產保存法修正，修正條文第4條將「審議委員會」修正為「審議會」。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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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報人普查表上載錄之建物所有權人不同。該局

遂於107年1月22日尌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

106年度第3次審查會議紀錄是否公告並函送與會

委員及相關單位案擬具甲、乙兩案，簽請陳代理縣

長於107年2月12日批示採乙案，亦即逕行擇期召開

該縣歷史空間審議會重行審議。詢據宜蘭縣政府文

化局科長黃銘篆表示，「當天會議紀錄，只有這個

案子的會議紀錄沒出去。」、「最近1次107年7月的

文資審議委員會，有跟文資委員說明本案。」 

(三)宜蘭縣陳代理縣長於 107年 10月 31日查復本院表

示，依107年1月22日簽文說明，甲、乙兩案皆為「重

行審議」，最大區別在於該次審查會議紀錄(節錄)

是否公告並函送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其中「乙案」

僅逕行擇期召開該縣歷史空間審議會重行審議，對

於該次會議紀錄(節錄)則不予公告及函送與會委

員及相關單位，批示採「乙案」回應文化局簽文是

否將會議紀錄「公告並函送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

之請示。該簽文第四、五點說明略為：「管理人天

主教遣使認為建物結構老舊，為服務更多弱勢族群

而規劃於原地新建教堂及長照中心，倘登錄為歷史

建築，除影響產權人利益外，且無法延續教會致力

醫療社工服務之宗旨，透過議員屢向縣府陳情，表

達抗議。」、「經向相關單位調閱建物資料及房屋稅

籍，發現建物所有權人與審議會上佐證用之建物所

有人不符。」基於前述說明，考量建物所有權人資

料有誤，因事涉私有財產，為求審議資料及程序臻

完備，實有重行審議之必要；且依據錯誤資料之審

議結果，恐影響處分效力，自不宜公告會議決議或

將會議紀錄送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故批示採行

「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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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6年11月8日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審議礁溪

天主堂建築群登錄為歷史建築案後，宜蘭縣政府並

未將該次審議決議公布於網站，且會議紀錄亦未函

發與會相關人員，與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之規定顯有未合。該次會議後約半年，陸續有陳

情人發電子郵件予宜蘭縣政府、行政院院長、蔡總

統，請宜蘭縣政府依法公告審查會議之審查結果、

公開會議紀錄等，或質疑何以遲未公告等，縱如宜

蘭縣政府文化局科長黃銘篆雖於本院詢問時稱，當

天會議紀錄只有這個案子的會議紀錄沒出去及107

年7月的文資審議委員會，有跟文資委員說明本案

及宜蘭縣陳代理縣長所稱，依據錯誤資料之審議結

果，恐影響處分效力，自不宜公告會議決議或將會

議紀錄送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等語，惟與法仍有不

符，況為符合法令規定及避免民眾產生質疑，宜蘭

縣政府本即應研謀補救措施，妥處是次會議決議公

告事宜，該府卻任令決議未公告之違法事實存在逾

半年，並引發質疑，確有未當。 

 

綜上所述，宜蘭縣政府辦理「礁溪天主堂(礁溪天主

堂、辦公室及宿舍、慈惠帅稚園、文聲復健院等)」歷史

建築登錄案過程，迄至該縣歷史空間審議委員會審議前

仍未確認其所有權屬，致審議決議後，方因所有權屬資

料有誤，決定重行審議；復未妥處審議決議公布事宜，

致有未依規定公布審議決議並引發質疑之情事；亦未善

盡保護該建築群之責，致該建築群部分遭拆除，確有違

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

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60000006500-10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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